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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性法规处于我国法律位阶的底端，是我国宪法、法律实施的重要形式，其数量庞大、内容繁杂，保

障其合宪性是当下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对其开展合宪性审查具有宪法和法律等规范依据。我国已经建

立起对地方性法规多层次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并且借助备案审查制度展开了相应实践。但现有地方性法

规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存在着审查模式存在不足、审查机制缺乏刚性和审查合力尚未形成等弱点，应完善

审查模式、构建刚性审查机制和发挥审查合力，采用具体与抽象审查相结合的方式，来有效推进我国合

宪性审查工作，实现“依宪治国”，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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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at the bottom of China’s legal hierarchy and are an important form 
of implement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China. China has already established a multi-level 
constitutionality review system for local regulations, and has carried out corresponding practices 
with the help of the filing review system. However, the existing system of reviewing the constitu-
tionality of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has weaknesses such as inadequate review mode, lack of ri-
gidity in the review mechanism and uncooperative force in the review, etc. The review mode 
should be improved, rigid review mechanism should be constructed and cooperative forc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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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should be brought into play, and a combination of concrete and abstract review should be 
adopted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in China and realize the “rule by 
constitution”. This will enable u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 in China, 
realize the rule of law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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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 

法律秩序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宪法，一部分是低位阶的法律文件，宪法无疑属于规则的规则。

合宪性审查是指对低位阶的法律条文以宪法为标尺进行审查并消除与相抵触的法律条文，从而确保低位

阶法的法律规范与宪法之间的一致性。我国现存大量的地方性法规，其在现有法律渊源中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但是根据《立法法》，地方性法规不能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位阶更高的上位法相抵触。欲

维护国家法律秩序的统一、保证宪法在一定行政区域内正确实施，就必须将地方性法规纳入合宪性审查

的范围[1]。因此我国在《宪法》和《立法法》同步设定了对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和立法质量进行有效控

制和监督的“不抵触原则”、批准和备案规定，从中可以梳理出现行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

及制度框架[2]。从宪法层面看，地方性法规与宪法具有直接的关联性。《宪法》第 5 条第 3 款规定，地

方性法规不得同宪法规范相抵触。《宪法》第 67 条更是直接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与宪法规范相抵触

的省级地方性法规的撤销权，可见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省级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主体具有明确而直

接的宪法依据。同时《宪法》第 100 条第 1 款、第 2 款亦对省级人大常委对市级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

查作了类似的规定。 
从法律层面看，《立法法》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法规的撤销权，这一规定明显将《宪法》

第 67 条第 8 项规定的省级地方性法规进行了扩充，将设区市的地方性法规也一并纳入进来[1]。除撤销权

外，《立法法》还明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权。《立法法》规定了地方性法规制定公布后应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还规定了有关机关的审查要求权、相关主体的审查建议权以及并对合宪性审查

程序作了规定。此外，《立法法》第 97 条第 4 款还赋予了省级人大的改变或撤销权。除此之外，各省

的地方例也对地方性法规的合宪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当然，这种规定更多属于政治层面的合宪性审查

要求。 
表 1 详细统计了我国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宪法》和《立法法》依据。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中央

与地方两层级以及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的抽象审查机制。在中央层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可根据地

方性法规报送备案及有关国家机关的审查要求、其他主体的审查建议，对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备案

审查，以及对不合宪的地方性法规行使撤销权的事后抽象审查机制。在地方层面，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批

准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审查是否合宪的事前预防式的抽象审查机制，省级人大对省级人大常

委会制定或批准的不合宪的地方性法规进行事后改变或撤销的事后抽象审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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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List of normative bases for the review of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local regulations 
表 1. 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一览表 

审查主体 审查依据 具体内容 

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撤销权 

《宪法》第 5 条第 3 款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宪法》第 67 条 
第 8 款 

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

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 

《立法法》第 97 条 
第 2 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

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

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

和本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备案审查权 

《立法法》第 98 条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

三十日内依照下列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 

《立法法》第 99 条 
第 1 款 

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

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立法法》第 99 条 
第 2 款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

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

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

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

进行审查、提出意见。 

省级人大常委会 
的批准权 

《宪法》第 100 条 
第 2 款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后施行。 

《立法法》第 72 条 
第 2 款 

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

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

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省级人大的改变 
或撤销权 

《立法法》第 97 条 
第 4 款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

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2. 地方立法合宪性审查的实践探索 

自 2017 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发布由法工委起草的法规备案审查报告，其中包含地方立法的合

宪性审查研究工作的相关内容。纵观近几年的法规审查报告，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目前地方法规仍以合法

性审查为主，合宪性审查并不多见[3]。包含以下几个典型案例。 
201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现在很多地方性法规中都有类似“需要调查交通事故的，可以查

阅或复制通讯记录”的规定。例如，甘肃的《道交条例》中规定，在调查交通事故时，公安机关能够对

交通事故当事人的通讯记录进行查阅或复制。相关单位需要及时地按照事实提供有关记录，不能造假、

隐藏、消灭相关信息。内蒙古的《道交办法》也存在与上述规定类似的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依

据《宪法》的规定进行了审查，得出了上述两地的地方性法规中的相关规定缺乏法律依据的结论。根据

我国《宪法》第 40 条的规定，甘肃的《道交条例》和内蒙古的《道交办法》关于公安机关在交通事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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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事人通信记录的规定既未涉及国家安全，也不是为了追查刑事犯罪。上述两地的此类条款规定任意

扩大了公安机关的权限，明显与我国《宪法》的规定不相符。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建议制定机

关自行纠正。 
在 2020 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备案审查报告中认为，一些地方性法规中规定“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应当

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或者本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对此，国务院有关部门首次针对上述条款要

求进行审查[4]。全国人大法工委审查认为，上述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机关对该条款理解有误，把《宪法》

该规定误认为是一种“提倡”，并没有把该项规定落实到具体的地方立法中，甚至在地方立法中制定了

民族学校“应当”使用自己民族语言教学的条款，与《宪法》第 19 条第 5 款的规定相抵触其实由宪法对

推广普通话进行规定，不仅仅是一种“提倡”，更加是所有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全国人大法工委在 2021
年的备案审查报告中指出，部分地方性法规，为调查计划生育违法事实强制要求当事人进行亲子鉴定[5]。
对此，审查建议认为，强制进行亲子鉴定，侵犯的公民权利种类较多、程度较大，可能会对公民的人身、

隐私和人格尊严等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亲子关系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定，地

方性法规没有权限对强制亲子鉴定进行规定，强制亲子鉴定的地方性法规是与宪法的原则、精神相违背

的。对“强制亲子鉴定”条款的备案审查是又一件合宪性审查案例，从对该条款的审查发现，我国对合

宪性审查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明确。 
通过研究上述地方性法规条款的审查情况发现，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并不是没有进行，而是已

经发生的事实。对不合宪条款的解决方式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给予相关意见，由地方性法规的制

定机关自行修正。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出的审查意见似乎并不具备效力，只是提供参考意见。如

果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机关不予采纳，就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相应的程序展开合宪性审查。但是，到

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没有正式启动过对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综上，目前我国地方立法合

宪性审查实践较为有限，且主要以人大法工委的调研工作为主，以协商、沟通、关注等预防方式为主。

不过，报告内容体现了备案审查工作越来越关注地方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工作，逐年强调宪法与地方立法

的直接联系的倾向，通过备案全覆盖实现合宪性审查全覆盖，最终实现监督全覆盖。 

3. 现有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存在的不足 

随着我国对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要求的不断提高，审查范围也在不断扩张，地方政府规章、甚至

政府部门、地方法院和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都有可能被纳入人大备案审查范围，在这其中，地方性

法规合宪性审查会极有可能成为法规范合宪性审查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也对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对现有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制度进行多层次、全方位检视，其存在着以下

不足。 

3.1. 审查模式存在不足 

目前，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有权机关的抽象审查，另一种是司法案件中的具

体审查两种方式。抽象审查的启动方式是依职权启动，并具体审查又叫附带性审查，是法院在审理司法

案件中针对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合宪进行审查。由于我国并没有宪法法院，法院无权进行合宪性审查，

因此我国现有的合宪性审查是采取抽象审查的途径，对于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的法律法规的合宪性问

题，则由于缺乏转由有权部门启动抽象审查的程序制度支撑而没有被“激活”。同时具体审查模式与抽

象审查模式相比较，其主要优势一方面在于地方性法规在适用于具体个案中，其合宪性争议较抽象审查

模式更容易显现，以便及时修订。另一方面较之当事人出于维护自己主观权利目的而启动的具体审查模

式，抽象审查模式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不足。因此，抽象审查模具有一些不足，在合宪性审查中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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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限制[2]。 

3.2. 审查机制缺乏刚性 

基于柔性审查的机制设计，现有审查机制刚性缺乏。从实践情况来看，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加强了

对备案审查工作的重视，也不会轻易动用宪法赋予的撤销权，对违宪违法的地方立法进行撤销处理，还

是主要通过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上级与下级的内部沟通协调，促使制定机关自行纠正问题[2]。地方更是

如此，即使报批的地方性法规确实存在合宪性问题，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也通常不会作出“不予批准”

的决定，而是倾向采取“附修改意见批准”“提出意见退回修改”或者其他类似措施。如此一来，作为

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之合宪性审查的制裁措施，“不予批准”的决定势必难以出现，这就有可能令人

产生“合宪性审查”形同虚设的不良观感。同时在《立法法》规定的地方性法规的备案审查程序中，第

一个阶段是当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认为被审查的地方性法规可能是不合宪的，通过提

出书面意见的方式告知制定机关，但是制定机关有权决定是否进行纠正，并将自身的意见予以反馈，但

提出书面意见并向制定机关反馈更多的是一种柔性的协商沟通机制。第二个阶段，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审查地方性法规确实存在不合宪规定而制定机关不予修改的，则才能正式进入撤销程序，至此

才体现出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刚性。通过先柔后刚的审查手段来实现纠正不合宪的地方性法规目的，而不

采用直接依法撤销等刚性审查手段来实现宪法的监督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得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权

威性降低。 

3.3. 审查合力尚未形成 

在现有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中，省级人大及常委会处于重要地位，发挥着筛选和启动的重要

作用。根据《宪法》第 100 条以及《立法法》第 97 条和第 99 条的规定，省级人大对地方性法规可以行

使批准、改变或撤销权，省级人大常委会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立法要求省级人大及常

委会在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中起到筛选和启动的重要作用，但省级人大及常委会在地方性法规合宪性

审查中并未充分行使《宪法》《立法法》赋予其的诸多权力，其筛选和启动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诸多

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任务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致使其任务繁重。由此致使全国人大常委会与省

级人大及常委会等多个审查主体之间并未形成审查合力，审查机制不能高效运行。实践中，省级人大及

常委会主动审查力度不强，对制定机关报送备案的法规未能及时开展审查，致使相关不合宪的地方性法

规在实施过程中，由公民或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使自身的审查建议权，从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审查纠

正，而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审查要求权却“束之高阁”。 

4. 优化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议 

根据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典型案例以及存在的问题，对其进行分析，提出完善地方性法规合宪

性审查的建议。首先，完善审查模式，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实现；其次，构建刚性审查机制，使合宪性审

查高效推进；最后，在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中发挥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功能，形成审查合力，推进地方

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 

4.1. 完善审查模式 

完善我国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模式的关键是在抽象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兼采具体审查模式的优点。

我国《立法法》仅规定公民个人有提出审查建议权，对于其提出的审查建议在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

审查前，必须先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然而，囿于人大系统具有较强的封闭性，一般不对外

公开，普通公民难以了解审查的进展和结果，就无法真正对审查进行监督，基本权利受到侵害的公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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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宪法、法律的有效救济。完善审查模式要使得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宪审查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畅

通其利益保护渠道。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应透明公开公民审查建议研究程序，加大重视力度，认真研

究、处理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对审查建议的结果应当及时反馈，并要重点审查人民直接涉及公民权利

义务，以及影响老百姓切身利益、反映强烈的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以实际行动在备案审查工

作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以让社会各界切实感知和认同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推进的实效，从而保障公

民基本权利的有效实现。最后，应当建立合宪性审查结果公开机制。虽然我国《立法法》以及《法规备

案审查工作程序》并没有规定合宪性审查结果必须向全社会公开，但是公布审查结果是是十分有必要

的，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负责具体合宪性审查工作，并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提出意见，这一过程是在审查机构内部进行的。普通公民难以了解审查的进展和结果，就无法真正对

审查进行监督。若审查存在漏洞，也让人无法知悉。长此以往，就会导致合宪性审查缺少民众支持和公

信力，进而有损宪法的权威。因此，审查机构应当对合宪性审查的进展和结果予以公开，尊重公民的知

情权。 

4.2. 构建刚性审查机制 

要构建刚性审查机制，使得合宪性审查机制不在形同虚设，发挥其应有功能，从而维护宪法权威。

过多的使用“柔性”的国家机关内部沟通协商机制，使得宪法立法法赋予的撤销权、不予批准权“束之

高阁”，这不利于为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问题提供反面示例，也不便于使省、自治区人大

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实践获得有效监督，更不足以让社会各界切实感知和体认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

推进的实效。构建刚性审查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备案审查工作，对严重不合宪的地方性法规采

取“撤销”的宪制手段进行处理，省级人大及常委会也要对严重违宪违法的地方性法规作出“不予批准”

的决定。同时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新形势下，要进一步强化其纠错的功能，将“柔性”的国家机关

内部沟通协商机制与“刚性”的党内执纪问责制度衔接起来，在确定一项地方性法规是否合宪的时候，

不应该将党的纪律与法律混为一谈。要增强问责力度，让公权力时刻受到约束，在立法之初就确保地方

性法规的合宪性。严格责任认定，能够有利于预防地方部门过于重视自身利益。通过从严治党，彰显中

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监督关系和监督效果的刚性色彩[6]。 

4.3. 发挥审查合力 

要充分发挥省级人大及常委会在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中的作用，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等多个审查主

体之间形成审查合力，使得审查机制高效运行，彰显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宪性审查机制的魅力。在地方性

法规合宪性审查中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职能需要定位清楚，要以《立法法》第 99 条所规定的省级人大常委

会的审查要求权为基本出发点[7]。作为统一行使合宪性审查职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尊重地方性法规制

定机关的初始判断，赋予省级人大常委会以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初步判定权，构建由其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作最终决定的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机制。其次，在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中，省级人大常

委会之所以功能发挥不足，很大原因是害怕被追责，因此要明确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地方性法规后出现

合宪性的责任承担。可通过法律解释明确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权的责任承担，只要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而导致的合宪性问题，并能及时改正问题就不予追责，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消除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负

担，使省级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8]。最后，明确省级人大要积极改变或撤销

权，对其常委会批准或者制定的不适当地方性法规，要及时予以纠正，在地方人大系统内部予以解决，

以免加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任务。由此，中央与地方多层次审查主体积极行使相应权力，在各自职

权范围内完成审查任务，从而形成审查合力，使得地方性法规审查机制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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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地方性法规是我国法制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完善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具有重要意

义。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立法权和立法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对合宪性审查制度越来越重视。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的专门机构出现。随着设区的市获得地

方立法权和地方经济迅速的发展，地方性法规的数量不断增多，地方性法规不合宪的可能性增加，这会

使未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单一合宪性审查主体负担过重。因此应构建一个更为高效合理的合宪性审查

制度。通过对我国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的规范依据和制度框架的梳理，以及对我国地方性法规合宪性

审查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合宪性审查的法律规定中存在的不足，并有选择的借鉴具体合

宪性审查模式，提出优化我国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制度的针对性建议，从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

护宪法权威，构建完善的宪法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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